鼓勵在國外留學生參加留學國家全國性及國際性
學術會議或藝能展演補助費申請表
	申請人資料
	申請人姓名
	中文:
	英文:

	
	就讀學校及科系
	(博士班(碩士班

	
	聯絡資訊
	電話:

	
	
	電傳:

	
	
	電子信箱:

	
	
	住址:

	
	是否領有獎學金
	(是(獎學金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 (否

	
	申請日期
	
	簽名
	

	會議資料
	主辦單位
	

	
	會議∕展演活動正式名稱
	

	
	舉辦時間
	自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
	地點(國∕州∕城市)
	

	
	發表論文題目∕參加藝能比賽或展演作品名稱
	中文:

	
	
	英文:

	檢附必要之證明資料或影本(資料留存駐外單位備查)
	1. 中華民國護照或身分證（影本）。
2. 學生證（影本）或在學證明。
3. 全國性或國際性學術會議∕藝能比賽或展演活動介紹資料。
4. 列名論文發表會議∕展演活動議程證明資料。
5. 英文論文摘要∕展演作品說明(及500字內中文摘要)。
6. 確實參加會議∕展演之證明（如登機證、照片、出席證明等）。

7. 請提交參加會議∕展演之心得報告。

	(以下由受理及審核單位填寫)

	受理及審核單位
	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

	審核結果
	(同意　　(不同意補助

	單位主管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承辦人:


日期: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編號:　　　　號


	收            據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玆收到

教育部發給 留學生參加留學國家全國性及國際性學術會議或藝能展演補助費

    美金：參佰元整

就讀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系所：             領款人簽名：

地址：    

身分證或護照號碼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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